附件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團體獎勵具體優良事蹟表
	申請單位
	

	獎勵事由
	範例:榮獲教育部OOO年度OOO第1名

	團隊人員名單
	如附件2-1

	申請獎勵適用條款
	符合本校績效獎勵實施要點第3點第2款第___目

	具  體  優  良  事  蹟

	如有當年度績效指標或列管案件，請敘明執行情形。










(如本欄不敷填寫，請續填下頁最多以2頁為限，字體大小12pt，單行間距）

	填表人
	
	申請單位主管核章
	

	會簽意見
	人事室
	主計室
	秘書室

	
	
	
	

	審核結果
	□先予核發團體獎勵金新臺幣________元(50,000元為上限)。補提團體績效評核小組審通過後追認。前開金額核給一級單位主管________元，餘由單位主管衡酌團隊人員名單貢獻度及工作績效逕行差異化分配。    
□建議團體獎勵金額度新臺幣_______元，提送團體績效評核小組討論。
□緩議。

校長核章:



備註：撥付個人時請單位主管確認是否符合編制內人員每月核發金額不得超過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之百分之六十；編制外人員每月核發金額不得超過其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五，請各受獎單位本權責控管。





















附件2-1
	____年度____________(申請單位) 團體獎勵人員名冊

	申請獎勵事由: 範例:榮獲教育部OOO年度OOO第1名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向下新增欄位

主管核章:

日    期:   年   月    日



